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遴选学术先锋和学术先锋号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

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2019 年 3

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

文化艺术界、社会科学界委员时重要讲话精神，把培根铸魂

贯穿于社科工作全过程，为全省社会科学界搭建更大的工作

平台，进一步激励全省广大社科工作者始终“坚定文化自信、

把握时代脉搏、聆听时代声音”，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参与到

“为时代画像、为时代立传、为时代明德”的伟大实践中去，

推动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。省社科联、省教育厅共同

在全省社会科学界开展遴选学术先锋和学术先锋号活动。现

提出如下工作方案。

一、遴选范围

（一）学术先锋遴选范围

1.省属普通本科高等院校、高职院校（下简称“高

校”）、省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在职

人员和在读研究生;省直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具有社会科学研

究能力的人员；省市行业部门主管的社会科学类社会团体

（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、促进会等）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

（民办非研究院、研究中心等）中具有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

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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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市（州）管理的大中专学校（大中专序列机构）和社

会科学研究机构（或具有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机构）中的在

职人员；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具有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人员。

3.县（市、区）具有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机构中的专业

技术人员；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具有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人员。

（二）学术先锋号遴选范围

1.高校的学院（系、研究所、研究中心、教研室等）或

学院（系、研究所、研究中心、教研室等）的社会科学研究

岗位;省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下属研究所、研究中心、教研

室等；省直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；省直行

业部门主管的社会科学类社会团体（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、促

进会等）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（民办非研究院、研究中心

等）。

2.市（州）管理的大中专学校（大中专序列机构）中的

教研室或相关社会科学研究岗位等；社会科学研究机构（或

具有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机构）；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具有社

会科学研究能力的机构或岗位；社会科学类社会团体（学会、

协会、研究会、促进会等）及民办非企业单位（民办非研究

院、研究中心等）。

3.县（市、区）具有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机构或岗位；

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具有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机构或岗位。

二、遴选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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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学术先锋遴选条件

1.政治素质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，自觉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

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

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自觉做到坚持与时

代同步伐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，坚持

用明德引领风尚，勇于承担记录新时代、书写新时代、讴歌

新时代的光荣使命。政治上得到所在单位党组织较好评价。

2.道德品质与学术素养。明大德，守公德，严私德。模

范遵守公共道德规范，做到社会公德好、个人品德好、家庭

美德好。严格遵守学术规范，坚持正确的学术研究方向，做

到潜心研究，无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行为。

3.学术水平。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平和较强的学术研

究能力。优先遴选在下列领域研究中做出突出学术贡献并实

现学术成果有效转化应用的个人。⑴“大扶贫、大数据、大

生态”三大战略行动。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（政治、意识形

态、经济、社会、科技、外部环境、党的建设等领域的风险）

⑶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。⑷贵州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乡村振

兴（农村产业革命、交通瓶颈突破等）⑸贵州历史文化、红

色文化、民族文化与旅游资源开发。⑹贵州深化改革扩大开

放（法制建设、诚信建设、营商环境、商贸流通、金融发展、

供给侧结构改革等）⑺贵州农业、工业、服务业发展。⑻贵

州教育、科技发展。⑼贵州与周边区域融合发展。⑽贵州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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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产业体制机制改革。⑾中央、省委重大理论阐释（农村产

业结构“八要素”、五步工作法等）⑿贵州党的建设。

在上述 12 个领域开展学术研究的人员，原则上应建立

学术成果转化运用实践基地，制定学术成果转化指导实践的

具体工作方案，指导一个地方、一个单位或多个单位开展学

术成果实践运用。属于宏观层面研究而不能直接建立实践基

地的，学术成果应得到领导批转相关职能部门，吸收转化为

政策运用。属于重大理论阐释的，学术成果应在党报党刊发

表或转化为课堂讲授。全力推动专家学者把学问写进贵州人

民心坎里，把论文写在贵州大地上。

在“三报一刊”（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、经济日报和求

是杂志，下同）发表理论文章，或研究成果被《贵州咨政》等

刊物或专报采用并获省部级领导批示或 3 名正厅长级领导

批示的，可直接参与遴选。

申报时应提供截止申报时前三年以内的学术成果、指导

实践工作方案和成果转化运用实践分析报告或领导批示情

况。

（二）学术先锋号的遴选条件

1.学术环境。具有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必需的场所和设

备；具有相对稳定的学术研究团队、明确的学术研究经费和

较强的组织保障；具有良好的学术研究激励机制；具有保障

团队成员参加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和促进学术成果转化应用

的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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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团队精神。具有年龄结构、学历结构和专业技术职称

均合理的社会科学研究团队。重大课题研究有明确的学术研

究分工，学术团队成员间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。

3.学术水平。具有较高的团体学术研究水平和较强的团

体学术研究能力。有 3人以上（含 3人）在下列不同领域或同

一领域有较深入的研究，做出突出学术贡献并实现学术成果

有效转化运用的团体，优先参与遴选。⑴“大扶贫、大数据、

大生态”三大战略行动。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（政治、意识

形态、经济、社会、科技、外部环境、党的建设等领域的风

险）⑶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。⑷贵州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乡

村振兴（农村产业革命、交通瓶颈突破等）⑸贵州历史文化、

红色文化、民族文化与旅游资源开发。⑹贵州深化改革扩大

开放（法制建设、诚信建设、营商环境、商贸流通、金融发

展、供给侧结构改革等）⑺贵州农业、工业、服务业发展。

⑻贵州教育、科技发展。⑼贵州与周边区域融合发展。⑽贵

州能矿产业体制机制改革。⑾中央、省委重大理论阐释（农

村产业结构“八要素”、五步工作法等）⑿贵州党的建设。

在上述 12 个领域开展学术研究的学术团体，原则上应

建立学术成果转化运用实践基地，制定学术成果转化指导实

践的具体工作方案，指导一个地方、一个单位或多个单位开

展学术成果实践运用。属于宏观层面研究而不能直接建立实

践基地的，学术成果应得到 3 次以上领导批转相关职能部

门，吸收转化为政策运用。属于重大理论阐释的，应在党报

党刊发表学术成果 3篇以上，或多次转化为课堂讲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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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团体成员中有 2 人以上在“三报一刊”发表理论

文章，或 2 项以上研究成果被《贵州咨政》等刊物或专报

采用并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或 3 名正厅长级领导批示的，

可直接参与遴选。

申报时应提供团体成员截止申报时前三年以内的学术

成果和成果转化运用实践分析报告或领导批示。

三、遴选程序

1.申报。学术先锋每年进行一次申报。符合遴选范围和

遴选条件的申报对象每年 4 至 5月向各市（州）、高校和县

（市、区）社科联提交申请表。学术先锋号实行动态申报制，

条件成熟的单位即可按程序组织申报，本方案印发后，已具

备条件的单位即可申报。申报材料统一由市（州）社科联和

高校社科联按相关程序审定后，报送省社科联办公室。

2.初评。收到申报材料后，按照申报对象的研究领域进

行分类分组，并将申报材料分送专家组进行盲评。

3.答辩。分批次组织申报对象开展学术成果及成果转化

运用情况答辩活动。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现

场打分和点评。

4.审议。每批次答辩结束后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领

导干部集中讨论，提出书面审议意见。必要时，可组织专家

赴申报对象单位和其学术成果转化实践运用基地实地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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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评定。根据申报、盲评、答辩和审议情况，评审组共

同研究评定学术先锋和学术先锋号。

四、授予称号

1.公开公示。将评审组评定的学术先锋和学术先锋号名

单，分别在省教育厅门户网站、省社科联门户网站和所在单

位公示 5个工作日。

2.征求意见。按干部管理权限，由相应的纪检监察部门

出具申报对象个人（成员）廉洁自律结论性意见。个人（成

员）若存在政治问题、道德问题以及学术不端、学术腐败等

问题，实行一票否决。

3.授予称号。学术先锋每年授予一次，称号为“XX 年度

学术先锋”；学术先锋号经按程序评审后即可授予，称号为

“学术先锋号”。称号由省社科联、省教育厅联合签章授予。

五、管理措施

1.动态管理称号。获得“学术先锋”和“学术先锋号”

称号后，省社科联、省教育厅对称号将进行动态评估管理。

获得称号后的个人或团体成员若存在政治问题、道德问题以

及学术不端、学术腐败等问题，将按程序公开取消称号并在

一定范围内通报。对获得学术先锋号称号的学术团体，每年

度如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学术成果及成果转化运用，将另行

制定管理办法。每年开展 1 次“学术先锋号”创建经验交

流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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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提高学术质量和学术成果转化运用水平。省教育厅、

省社科联、市（州）及高校社科联不定期邀请国内相关领域

知名专家学者举办社会科学学术专题讲座；邀请在成果转化

运用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学者深入实践基地开展指导工

作；适时组织部分学术先锋和学术先锋号成员参加各类社会

科学学术交流活动和实践观摩活动。

六、组织保障

1.组建专家组。充分发挥高校知名社科专家、省社科联

智库专家和相关领导干部作用，按不同研究领域挑选专家和

领导干部组建学术先锋和学术先锋号专家评审组。根据评审

需要，还可面向全国知名大学聘请知名专家学者充实专家评

审组。

2.成立联合办公室。省社科联、省教育厅共同组织成立

遴选学术先锋和学术先锋号联合办公室，联合办公室设在省

社科联，省社科联明确 1名同志专门负责本项工作。

3.落实工作经费。省社科联、省教育厅每年明确一定的

工作经费，对遴选学术先锋和学术先锋号相关工作给予经费

保障。


